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PRC

 
关于做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十五”期间

成果汇报展示会前期工作的通知

信基办[2005]0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电子发展基金)自1986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39亿元，共资助了1859个基金项目，引导和带动了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投入，促进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在扶植本土骨干企业、培育核心产业、攻克技术难关、补充急需资金、倡导创业投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和积极的影响。

今年是“十五”最后一年，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决定在京联合召开一次成果汇报展示活动，全面总结“十五”期间电子发展基金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向国家领导和有关部委汇报，争取“十一·五”期间国家继续给予更大支持。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请你单位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1、 配合举办电子发展基金成果汇报展示会

7月底，信息产业部和财政部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联合召开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十五”期间成果汇报展示会。展示会主题为“推动自主创新，建设电子强国－－“十五”电子发展基金汇萃”,将以实物、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十五”期间得到过电子发展基金支持的优秀项目和优秀承担单位。展示项目分为八类，分别是软件项目、集成电路项目、通信制造项目、计算机及网络设备项目、数字视听项目、基础元器件项目、创业投资项目和信息技术推广应用项目。

届时将邀请有关部委领导、各省市相关领导、行业专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家、重点企业代表等业界人士参观展览。评选并表彰基金优秀成果、基金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以促进交流与合作。
同时举办专题论坛，总结基金对各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论坛主题将按照地域分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四个部分，其中东部沿海侧重研发实力提升，东北侧重工业基地改造，中部侧重产业升级，西部侧重信息化应用。专题论坛还将对“十五”电子发展基金成功经验以及“十一·五”电子发展基金政策导向和支持重点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展览和专题论坛具体工作委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开展。请你单位协助做好以下事宜：

（一）参展项目选择：由各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推荐参展单位和参展项目，电子发展基金办公室确定最终参展单位和参展项目。

（二）材料报送：由各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列出推荐企业和项目名单，并且对企业的报送资料（见附件）进行整理，于6月10日前统一将材料的电子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jijinzhanhui@126.com，邮件名称请注明推荐单位名称，如山东省信息产业厅展会材料。

联系人：顾建萍

联系电话：010－68207907、88559517、13501384257

传真：010－68272216、8855951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电子大厦404室

邮编：100846

2、 配合编撰《“十五”电子发展基金成果汇编》

汇编编撰的具体工作依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请你单位协助编写以下文稿：

（一）省市、企业集团管理经验总结。主要介绍基金对本地区、本集团的促进作用。要求重点突出，语言精炼，提纲如下：
1、本省信息产业（集团）概况（约400字）

2、电子发展基金使用情况（约400字）

3、电子发展基金对本省信息产业（集团）发展所起的作用（约800字）

4、电子发展基金管理经验（约600字）

（二）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项目成果总结汇编，提纲如下：

1、单位概况：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业地位、2004年度完成销售收入、上交税金、利润总额、公司产品介绍。(约200字)

2、电子发展基金使用概况：支持的项目，开支内容，投资总额及投资构成，取得的成果以及说明成果的资料，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从促进经济规模扩大、研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推动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补充急需资金、鼓励创业、吸引技术人才等方面着手）。(约800字)

3、基金使用管理经验体会（约300字）
4、项目介绍（项目名称、获得基金的批准文号、支持金额、内容介绍、获奖情况、取得的经济效益等），在这一部分中如果有多个在“十五”期间电子发展基金资助过的项目请分别介绍。（每个项目介绍约600字）
（三）报送方式

由各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将企业汇编资料收集后连同本单位“管理经验”于6月17日前统一将电子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jijinhuibian@126.com，邮件名称请注明单位名称，如山东省信息产业厅汇编材料。

联系人：李纪英

联系电话：010－68208785、13641013039

传真：010－6827221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64信箱研究部

邮编：100846

注:参加基金成果展览的企业需要填写的资料和基金成果汇编中的资料内容部分重合，请各单位分别填写并发送到相应的电子信箱中。

3、 配合拍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十五”期间成果汇报专题片》。

专题片由办公室委托中国电子音像出版社负责制作，将在全国范围内30多个城市采访、拍摄80多家单位，有关费用由办公室统一支付。请各单位积极配合专题片的拍摄工作。

                           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附件：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十五”期间成果汇报展示会

项目推荐材料
	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包括名称、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行业地位、2004年度完成销售收入、上交税金、利润总额、公司产品介绍。



	项目情况介绍


	项目名称、投资总额、获得基金的批准文号、支持金额

	项目内容简介
	

	获奖情况、取得的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等
	

	参展的项目成品介绍及照片
	

	推荐意见
	                                                                                     （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最终参展形式为文字介绍、图片及项目成品（实物不作硬性要求）。如有参加展览的项目成品在首次上报的材料中进行文字描述，并附图片说明，由基金办公室根据上报的文字资料审定后，再与各省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企业集团商议。如果有多个在“十五”期间电子发展基金资助过的项目请分别列出。

参展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请不要只留总机）：

传    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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